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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措施彙整表 

逕流分擔實施範圍 
曾文溪排水與海尾寮排水匯流前集水區，面積約 16.9km2  

(民國 110年 6月 8日由經濟部(經水字第 11020213530號函)公告)  

目標情境 
降雨情境 300mm/24hr(民國 110 年 10 月 15 日協商會議 (水六規字第
11003037260號函)) 

分擔需求量 268,587m3 

計畫區應持續推動之
水道治理規劃工程 

1.區排整治：曾文溪排水 7K+668～12K+570之渠道拓寬工程 

2.下水道整治：F系統 F14B~F14A、D79C~D79A及 F-08A~F-08新建工程 

分期
計畫 

措施 
項目 

土地分區編號/執行措施 
分擔量體(m3) 預估經費(萬元) 

洽詢機關 
小計 合計 小計 合計 

短期 

(112~ 

116年) 

抑制措施 

 文中 41(土城高中) 420 

21,591 

426 

8,478 

臺南市教育局 

 公 AN20-1(同德公園) 945 2,170 臺南市工務局 

 文小 35(附) (安佃國小) 2,196 5,528 臺南市教育局 

 廣(停) (新吉工業區服
務管理中心停車場) 

112 - 臺南市經發局 

暫存措施  公 53(紅樹林公園) 17,918 354 臺南市工務局、水利局 

中長
期 

抑制措施 

 文中小(附) 3,600 

321,548 

9,058 

78,827 

臺南市都發局、教育局、
環保局 

 機 60(附) 1,998 5,027 臺南市都發局、環保局 

 廣(停)AN03-6  42 43 
臺南市都發局、交通局、
工務局 

 公(兒)AN20-1 325 818 臺南市工務局 

 文中 41(土城高中) 4,674 11,761 臺南市教育局 

 文中 63 2,664 6,703 臺南市都發局、教育局 

 高中(文中)64 13,290 33,440 臺南市都發局、教育局 

 公(兒)AN03-5(附一) 442 1,112 臺南市都發局、工務局 

 公(兒)AN03-15 260 654 臺南市都發局、工務局 

 公(兒)AN03-4 598 1,505 臺南市工務局 

 文小 35(安佃國小) 117 511 臺南市教育局 

 廣 AN16-1 126 317 臺南市工務局 

 廣 AN16-2 105 264 臺南市都發局、工務局 

 停 2 196 199 臺南市經發局 

 停 1 189 192 臺南市經發局 

暫存措施  文大 5(成功大學) 108,270 708 成功大學 

分散措施  本淵寮地區路堤 370m - 592 臺南市工務局 

與積水共
存之非工
程措施 

 農田 28.55ha 146,932 51 臺南市農業局、水利局 

 重要保全區 9.71ha 37,720 5,872 
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
局、臺南市水利局 

總計 343,139 87,305 

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
局、成功大學及臺南市政
府 8個局處 

註：1.未來應依實際施作時估算經費。2.文中 41(土城高中)配合機關期程，部分量體列入短期，其餘為中長期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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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範圍 

1-1 計畫緣起 

鑑於曾文溪排水於安南區公塭、本淵寮及12佃等地區反覆發生積潦災害，

符合逕流分擔推動法規，為更有效改善淹水災害，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

於完成「曾文溪排水逕流分擔評估報告」後，並經民國110年3月3日經濟部

逕流分擔審議會110年度第1次會議(經水字第11002603200號函)決議同意公

告，於民國110年6月8日由經濟部(經水字第11020213530號函)公告逕流分擔

實施範圍，故依此編定本逕流分擔計畫。 

本逕流分擔計畫經與各權管機關協商，訂定目標情境、擬定措施及推動

期程，完成奉核定及依「水利法」第八十三之二條與「逕流分擔實施範圍與

計畫之審定公告及執行辦法」第八條應辦理公告事項後，作為權責單位執行

逕流分擔計畫之依據。 

 

1-2 計畫目的 

參照「曾文溪排水逕流分擔評估報告」，依計畫區面臨的水患治理問題

進行逕流分擔計畫作業，並與各目的事業主管單位協商，完成曾文溪排水逕

流分擔計畫，作為未來逕流分擔措施執行之依據。 

 

1-3 逕流分擔實施範圍 

以曾文溪排水與海尾寮排水匯流前集水區(以下簡稱為曾文溪排水計畫

區)，為逕流分擔實施範圍(面積約16.9km2)，其位置如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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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計畫範圍圖 

 



 曾文溪排水逕流分擔計畫(草案)  

 

 3  

 

第二章 計畫概況 

2-1 計畫區域概述 

計畫區位於臺南市安南區及安定區境內，屬鹽水溪排水支流曾文溪排

水與其分支海尾寮排水匯流前的集水範圍，集水區內另有新吉排水及新吉

排水(安定)等2條市管區域排水匯入，集水面積共約16.9平方公里。區內有

新吉工業區，鄰近台江國家公園及臺南科技工業區，計畫區之地理位置如

圖 2所示。 

計畫區屬嘉南海岸平原地形區，地勢相當平坦，範圍內並無山岳或丘

陵地，以一級坡為主；地勢由西南向東北漸漸升高，地盤高約在0～6公尺

間；計畫區地質屬全新世沖積層，區內之土壤大部份係第四紀砂岩與頁岩

分解沖積而成，厚度約為16至30公尺。 

依據經濟部水利署統計，臺南地區主要發生地層下陷區域以北門區、

學甲區與計畫區所屬之安南區為主，其中安南區之最大下陷速度從民國90

年6月~92年6月之6.5公分/年，民國103年9月~106年8月減為2.1公分/年，民

國106年8月~108年6月更減為低於1公分/年，顯示該區地層下陷情形有逐漸

改善趨勢。 

 

2-2 社會經濟 

計畫區跨及臺南市安南及安定兩個行政區，區內共包含公親...等14個里。

依據安南區及安定區戶政事務所之統計資料可知，計畫區涉及里內約有1.4

萬戶，總人口數約4.3萬。 

交通運輸以公路系統為主，國道在計畫區東側設置有新市交流道及永

康交流道；省道公路主要為台19線、台17線、台17甲及台17乙；市道為178

號；鄉道為南131線、南132線。另鐵路系統於計畫區東南側有永康車站。 

計畫區以往屬台江內海範圍，土地多為海埔新生地、開發不易，故土

地利用以農業及養殖為主。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104年國土利用調查圖

資，統計本計畫區土地利用情形，於計畫區內土地利用以農作最多，約

10.215平方公里(佔60.549%)，其次為其他約1.821平方公里(佔10.791%)及建

築約1.797平方公里(佔1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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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防洪系統 

曾文溪排水屬鹽水溪流域範圍，為鹽水溪排水支線排水路，鹽水溪水

系各區域排水，統計至110年共計已完成或施工中護岸28,293公尺、未完成

護岸26,316公尺，已完成堤防9,363公尺、未完成堤防290公尺。 

而計畫區現況水道整治率(含施工中)約6成， 7K+668～12K+570之渠道

拓寬工程仍待施作；滯(蓄)洪池共計有6處，2處施工中，其餘皆已完工；抽

水站共計有2處，均已施設完成，如表 1、表 2及圖 3所示。 

表 1 計畫區內滯洪池基本資料表 

註：1.依據欄表示該滯蓄洪池施設之規劃來源，其中：「1」屬區域排水改善規劃報告；「2」屬重劃區排水計畫書。 
 

表 2 計畫區內抽水站基本資料表 

註：依據欄表示該抽水站施設之規劃來源，其中：「1」屬區域排水改善規劃報告；「2」屬安南

區雨水下水道改善規劃報告。 

 

分類 水系 滯洪池名稱 
編

號 

面積 

(ha) 

容量 

(m3) 

111.02

調查 

依

據 
備註 

曾文溪

排水計

畫區 

曾文溪 

排水 

立德(一)滯洪池 1 2.06 38,700 已完工 1  

立德(二)滯洪池 2 2.00 36,500 已完工 1  

佃西(一)滯洪池 3 0.22 7,395 已完工 2 地下滯洪池 

佃北(二)滯洪池(公 3) 4 0.41 8,750 施工中 2 預計 111.12完工 

佃北(二)滯洪池(公 7) 5 0.76 16,875 施工中 2 預計 111.12完工 

新吉 

排水 
新吉工業區滯洪池 6 3.60 292,570 已完工 2  

抽排出口 抽水站名稱 編號 抽水能力 
110.09

調查 
依據 備註 

曾文溪 

排水 

安中 A(安中) 1 3.5cms*2 已完工 1 

 下水道規劃 11cms 

 起抽水位：EL.+0.5m 

 停抽水位：EL.+0.3m 

公塭 5 2 5.11cms 已完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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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調查彙整 111.02。 

圖 3 計畫區內區域排水及雨水下水道整治情況圖 

2-4 歷史重大洪災 

彙整水規所、臺南市政府、安南區區公所、安定區公所及經濟部水利

署第六河川局等單位洪災資料可知，計畫區歷年重大淹水事件包含民國94

年0612豪雨、94年海棠颱風、95年凱米颱風、98年莫拉克颱風、99年凡那

比颱風、103年0812豪雨、105年梅姬颱風、107年0823豪雨等，各淹水事件

之範圍、深度、淹積水時間分別如表 3及圖 4～圖 5所示，且從中可知，計

畫區之歷史洪災熱點為本淵寮、公塭、12佃及公親寮地區，以98年莫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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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時淹水情況最為嚴重，近幾年由於水道堤岸拓建、滯洪池、抽水站等

相關治理改善工程持續進行，淹水面積有明顯減少，惟本淵寮、公塭、12

佃等地區因地勢相對低窪，有反覆發生積潦災害。 

 

表 3 計畫區歷史重大淹水事件表 

洪災名稱 

不同延時之最大降雨量(mm) 調查資料彙整 相當原治

理規劃之

重現期距

(年) 

中央氣象局 

安南站 

鹽水溪排水 

集水區平均 

淹水 

面積 

(ha) 

淹水 

深度 

(m) 

淹積水 

時間 

(日) 1hr 2hr 24hr 2hr 24hr 

94年 0612豪雨 67.5 120.5 378.5 92.8 278.8 845 0.3～1.5 0.5～1 ≒10 

94年海棠颱風 83.5 149 374.5 44.9 220.0 818  0.3～0.5 0.1～0.3 ≒5 

95年凱米颱風 62.5 77.0 148.5 17.3 87.7 276  0.3 0.3 <2 

98年莫拉克颱風 53.5 79.5 458.0 93.7 505.0 1,505  超過 2 1 >100 

99年凡那比颱風 19.0 32.0 145.5 86.1 255.8 289  0.3～2.0 0.5 5~10 

103年 0812豪雨 53.5 96.0 217.5 79.2 194.7 177  0.3～1.0 0.2～0.5 2~5 

105年梅姬颱風 68.0 125.0 397.0 115.0 386.7 256  0.3～0.8 0.2～2 ≒50 

107年 0823豪雨 35.0 57.5 433.5 84.8 482.2 657  0.3～0.8 0.1～1.5 >100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台南地區鹽水溪排水系統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99)、「臺南市雨水下水道系統檢討規劃報告」

(100)與水規所、臺南市政府、安南區區公所、安定區公所及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等洪災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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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都市計畫 

計畫區部分位於安南都市計畫區內，約有75％位於安南都計區內，25

％則是位於安定非都區。安南區都市計畫之主要計畫的擬定肇始於民國68

年公告發布實施之「變更及擴大台南市主要計畫案」。 

臺南市政府於108年8月完成公告「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

討)(第二階段)案」，並刻正辦理「變更臺南市安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

二次通盤檢討案」中。本計畫依據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於民國108年8月

提供之安南區都市計畫分區圖(圖 6)(南市都管字第1080836460號函)，結合

刻正辦理之「變更臺南市安南區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成果，進行計畫區土地逕流分擔評估。 

110年6月23日發布實施「變更臺南市安南區細部計畫（部分住宅區、

農業區、公園用地、道路用地為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部分道路用地為

道路用地(兼供排水使用)、部分道路用地(兼供排水使用)為河川區(兼供道路

使用)）（配合曾文溪排水治理計畫十二佃箱涵工程段用地）案」。 

 
資料來源：本計畫編修自台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08.08提供之圖資(南市都管字第 1080836460號函)。 

圖 6 計畫範圍內都市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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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開發計畫 

計畫區包含6個大型土地開發計畫，分別為新吉工業區與佃北(二)、佃

西(一)、公塭、淵北及淵南等市地重劃區，計畫區內之開發計畫位置圖如圖 

7所示。 

目前各開發案之辦理情形如表 4，大部分皆已辦理完成，其中公塭重劃

區發展成熟，而開發中之佃北(二)重劃區於民國109年2月19日開始施工。 

表 4 計畫區土地開發計畫辦理情況表 

名稱 案  名 
辦理

情形 

開發區 

面積(ha) 

滯蓄洪 

設施 

滯蓄洪 

體積(m3) 

開發區排水排

入之系統 

新 吉 工

業區 
臺南新吉工業區 

辦理

完成 
123.26 滯洪池 292,570 新吉排水 

佃北(二)

重劃區 

台南市第 134期佃北

(二)自辦市地重劃區 

施工

中 
24.78 

滯洪池 

(2處) 
25,625 F系統下水道 

佃西(一)

重劃區 

台南市第 127期佃西

(一)自辦市地重劃區 

辦理

完成 
9.28 滯洪池 7,395 F系統下水道 

公 塭 重

劃區 

臺南市第 86 期公塭

自辦市地重劃區 

辦理

完成 
3.29 無 - F系統下水道 

淵 北 重

劃區 

台南市第 92 期淵北

自辦市地重劃區 

辦理

完成 
4.75 無 - F系統下水道 

淵 南 重

劃區 

台南市第 107期淵南

自辦市地重劃區 

辦理

完成 
3.69 無 - F系統下水道 

資料來源：本計畫調查彙整，民國 110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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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蒐集彙整，民國 110年 8月。 

圖 7 計畫區內之開發計畫區位圖 



 曾文溪排水逕流分擔計畫(草案) 

 

   
 

13 

2-7 其他相關計畫 

一、區域排水系統 

計畫區內之區域排水有中央管之曾文溪排水、台南市管之新吉排水與

新吉排水(安定)，以及與其銜接之相關排水，包含中央管之鹽水溪排水、

台南市管之海尾寮排水與溪心寮排水，計畫區水系分布情況如圖 2所示。

各區域排水之保護標準均採10年重現期洪峰流量，設計降雨量及計畫流量

分別如表 5及圖 8所示。曾文溪排水之治理規劃成果摘錄如下：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自「台南地區鹽水溪排水系統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99)、「台南地區曾文溪排水系統整

治及環境營造規劃」(96)、「台南地區曾文溪排水治理計畫十二佃箱涵段(第二次修正)」(108)、「鹽水溪排水系

統六塊寮排水治理計畫」(108)。 

圖 8 各區域排水之計畫流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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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區域排水採用之設計雨量表 

重現期

(年) 
2 5 10 20 25 50 100 備註 

降雨量

(mm) 
170 238 283 326 340 382 424 

鹽水溪排水、曾文溪排水、新吉排水、

新吉排水(安定)及海尾寮排水皆相同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自「台南地區鹽水溪排水系統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99)及「台南地區曾文溪排水系統

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96)。 

 

(一)台南地區曾文溪排水治理計畫，96年7月，經濟部水利署 

由民國96年7月18日經授水字09620206340號函核定該治理計畫、集

水區域範圍及堤防預定線(用地範圍線)圖，並於96年11月20日經授水字第

09620210200號公告。該治理計畫係依據民國95年5月完成之「台南地區

曾文溪排水系統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報告」成果編製，以下摘錄與本計畫

相關之治理工程論述： 

1.治理對策：曾文溪排水路淹水災害主要原因為排水斷面不足，故整治重

點為增加渠段通水斷面及堤岸高度，並且配合環境營造工程辦理重點景

觀工程、解說導覽措施為原則。 

(1)曾文溪排水下游出口段(0k+000～5k+040)依鹽水溪排水堤高(EL2.95公

尺)為背水堤高度基準向上游延伸，以確保鹽水溪排水25年重現期距計

畫洪水不溢堤為原則。其餘上游渠段之保護基準則以能宣洩重現期距

10年洪峰流量且25年洪水位不溢堤為原則(出水高至少50公分)。 

(2)堤岸設有灌溉取水口者，水路整治時以維持其原取水功能為原則，視

需要予以改建。 

(3)現有橋樑樑底高符合規定者，其水路中之橋墩經水理檢討如無阻礙水

流之虞則予以留用；為維持既有道路之改建或新建橋樑，應配合都市

計畫道路興建，且依不落墩原則，以利排水順暢。 

2.改善工程：彙整曾文溪排水(本流)與海尾寮排水匯流前(1K+525)之排水

路整治方案及措施於下述明。 

(1)護岸工程：總計改善長度10,008公尺。 

A.1K+525～6K+631(海尾寮排水匯入段至十二佃箱涵)約5,106公尺(邊坡

1：1.5)。 

B.7K+668～11K+770約4,102公尺(邊坡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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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K+770～12K+570(終點)新設直立式擋土牆，約800公尺。 

(2)箱涵工程：6K+631～7K+668(十二佃箱涵)約1,037公尺。 

(3)橋梁改建：本計畫範圍內預計改建9座橋梁。 

(4)新設滯(蓄)洪池：編號7號、8號共2座蓄洪池。 

 (二)台南地區曾文溪排水治理計畫(第一次修訂)，99年5月，經濟部水利署 

由民國99年5月19日經授水字09920205071號函核定該治理計畫及修

正堤防預定線(用地範圍線)圖並公告。 

1.修訂原因：為配合台南市政府都市計畫線之擬定，在確認不影響通洪斷

面前提下，同意修正96年原公告之堤防預定線，以加速曾文溪排水都市

計畫變更作業及後續用地徵收作業。 

2.水理修正：為配合都市計畫變更，將原里程6K+700箱涵施設段延長69

公尺至6K+631，經重新水理演算後，10年重現期洪水位抬高約4~14公

分，而25年重現期洪水位則升高約9~19公分，故箱涵延長後上游渠段則

需配合將計畫堤頂加高。 

 (三)曾文溪排水系統規劃檢討(十二佃箱涵段局部檢討)，107年10月，經濟

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曾文溪排水依據「台南地區曾文溪排水系統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

(96)成果陸續執行中，惟原規劃於6K+631～7K+668(12佃地區)箱涵採地

下箱涵拓寬方案，擬由現況之3孔4.0×2.5m箱涵改建為4孔4.0×4.0m箱涵，

惟該區現況道路寬度僅20m，若依原規劃報告則必需遷移管線及提高道路

程，對道路住宅原有出入影響甚鉅，使該方案執行困難，故就局部範圍重

新檢討，並於民國107年10月由經濟部水利署備查。 

1.水理檢討：沿用原規劃所採之一日10年重現期距降雨量(283mm)，並於

4K+830(第十號橋)、6K+631(12佃箱涵起點)、7K+450(與新吉排水匯流

前)增列水文控制點，以比面積法推算分別出其計畫流量為126、87、

70cms。 

2.改善對策：為處理通過十二佃箱涵之87cms流量，擬新增一疏洪箱涵，

自新吉排水0K+300處沿都市計畫道路將新吉排水截流至曾文溪排水

(7K+668)，匯流後再由該新設疏洪箱涵沿都市計畫道路及台江大道於

6K+610處匯回原曾文溪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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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善工程：配合都市計畫道路徵收可降低地方反彈，且道路配合新設箱

涵加高在高重現期有村落圍堤的效果，可減少十二佃地區淹水風險。 

(1)四孔箱涵(W5.0公尺×H3.6公尺)，共1,986公尺。 

(2)雙孔箱涵(W5.0公尺×H3.6公尺漸變至4公尺)，共143公尺。 

(四)台南地區曾文溪排水治理計畫 十二佃箱涵段(第二次修正)，108年7月，

經濟部水利署 

由民國108年9月17日經授水字10820213850號函核定該計畫及其修正

之用地範圍線圖，並於108年10月25日經授水字第10820216040號公告。

該治理計畫係依民國107年10月備查之「曾文溪排水系統規劃檢討(十二佃

箱涵段局部檢討)」編製相關整治工程，並配合修正96年原公告之用地範

圍線。 

1.修訂原因：配合「曾文溪排水系統規劃檢討(十二佃箱涵段局部檢討)」

之箱涵方案及道路高程修正。 

2.改善工程內容：於曾文溪排水7K+668處(新設疏洪箱涵入口)設置截流工，

將曾文溪排水截流至新設箱涵，並新設四孔疏洪箱涵，沿計畫道路及台

江大道於曾文溪排水6K+100處(新設疏洪箱涵出口)匯回原曾文溪排水，

十二佃新設箱涵計畫流量分配如圖 9。 

(1)新增疏洪箱涵寬5公尺、高4公尺，計畫寬度為22.5公尺，長度為1,900

公尺。 

(2)計畫排水量同原規劃報告，新增疏洪箱涵控制點計畫流量為原應通過

十二佃箱涵之87cms，原箱涵出口6K+631以下至6K+010流量設定為

30cms(採該渠段集水面積以面積比法推算)。計畫洪水位如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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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南地區曾文溪排水治理計畫十二佃箱涵段(第二次修正)」，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民國 108年。 

圖 9 十二佃箱涵規劃檢討計畫流量分配圖 

 

表 6 新設疏洪箱涵計畫洪水位表 

排水名稱 位置/曾文溪排水相對位置 
河心距

(公尺) 

Q10洪水位

(公尺) 

Q25洪水位

(公尺) 

計畫堤頂高

(公尺) 

新設四孔

疏洪箱涵 

箱涵起點/6K+100 0 2.63 3.08 3.19 

箱涵終點/7K+668 1,900 2.92 3.43 3.43 

資料來源：「台南地區曾文溪排水治理計畫十二佃箱涵段(第二次修正)」，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民國 1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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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雨水下水道系統 

臺南市地勢低平，排水系統受潮位影響甚大，區域排水計畫水位甚高，

暴雨期間雨水下水道系統常因外水頂托而喪失排水功能，造成街道區大面

積淹水，考量雨水下水道系統受到區域排水計畫水位之影響甚大，臺南市

政府於民國100年著手辦理「臺南市雨水下水道系統檢討規劃報告」，將

臺南市各區域排水系統最新計畫水位納入一併考量，以了解雨水下水道系

統於外水位迴水影響下之通洪能力。 

計畫區之雨水下水道(圖 10)屬安南區四草內海排水區之F(曾文溪排水)

幹線系統，採短延時(2小時)5年重現期為設計基準(表 7)，出口邊界水位採

曾文溪排水5年重現期水位。 

依據該報告之現地調查及水理檢核分析結果，地區雨水下水道通水能

力不足之幹線，主要肇因於渠道設計坡度過緩、渠道斷面過小、坡度銜接

不順暢而導致，且鄰近海濱，排水系統受到潮汐及區域排水影響甚大，每

逢暴雨即造成部落區及街道淹水嚴重，因此考量現地需求以「既有管線通

水斷面改善」、「增設排水箱涵」、「既有側溝加大」、「機械輔助排水」

等方式進行改善，共規劃下水道新建及改建總長度約20.4km，10處固定式

抽水站及11處移動式抽水機組。 

依據該檢討規劃報告內容，統計各雨水下水道系統概況如表 8所示。 

 

表 7 安南區雨水下水道採用之短延時(2小時)分鐘降雨量一覽表 

分鐘降雨量(mm) 
合計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5.2 5.8 6.7 7.7 9.1 10.9 12.1 9.9 8.3 7.1 6.2 5.1 94.2 

Horner公式：臺南站之對數皮爾遜三型降

雨強度公式 

 

746917.0)2451.114(

907.2832

+
=

T
I  

 
資料來源：「臺南市雨水下水道系統檢討規劃報告」，臺南市政府，民國 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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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安南區各雨水下水道系統建置一覽表 

分類 A系統 B系統 C系統 DE系統 F系統 

已建置(m) 26,609.55  19,768.76  18,996.56  37,128.53  22,931.90  

百分比(%) 90.54 86.71 92.12 93.06 95.44 

未建置(m) 2,781.45  3,030.26  1,624.61  2,768.26  1,094.72  

百分比(%) 9.46 13.29 7.88 6.94 4.56 

總長度(m) 29,391.00  22,799.02  20,621.17  39,896.80  24,026.61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自「臺南市雨水下水道系統檢討規劃報告」，臺南市政府，民國 100年。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自「臺南市雨水下水道系統檢討規劃報告」，臺南市政府，民國 100年。 

圖 10 計畫區周邊雨水下水道系統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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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田排水系統 

計畫區內之農田排水系統係日據時代為發展嘉南平原農業所設置之

「嘉南大圳系統」中的一環，由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新化管理分處之公

塭、安定、安南等工作站管轄。灌溉水路係由烏山頭水庫引水，主要灌溉

水路為嘉南大圳曾文溪分線、海寮分線及安定分線；排水路則供農田排除

雨水之用，且最後多匯入曾文溪排水、安順寮排水等區域排水。 

計畫區灌區在曾文溪分線、海寮分線間，由安南站、公塭站及安定站

等3個灌區管理，與區外本淵寮分線銜接，使計畫區內灌溉水資源豐富，

配合新吉小排等農田水路等，最後匯流入曾文溪排水(圖 11)。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自嘉南管理處提供的 WMS網路圖資(111年)。 

圖 11 計畫區灌區及農田水路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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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計畫目標訂定 

3-1 目標情境之擇定 

本計畫於民國110年10月15日(水六規字第11003037260號函)邀集土地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召開協商會議，為避免採重現期距時其保護標準將隨

水文條件的變異導致量體變化，同意以定量降雨情境300mm/24hr作為逕流

分擔計畫之目標情境，其相當於主要行政區-安南區的淹水災害二級警戒值，

亦近似於依曾文溪排水在延長水文分析年限後之10年重現期雨量305mm/一

日，相對於以往水利單位之重現期距保護標準，民眾更易於理解，亦有助

於防災。 

 

3-2 逕流分擔需求量 

計畫區水道治理規劃工程完成後，在目標情境300mm/24hr下之淹水潛

勢量為26.86萬m3，訂為本計畫之分擔需求量，而重要保全區之淹水潛勢量

則為10.43萬m3，另外農業區為16.43萬m3。計畫區各控制點集水範圍之淹水

潛勢量如表 9及圖 12所示。 

 

表 9 計畫區各控制點集水範圍之淹水潛勢量估算成果表 

計畫區 集水範圍 

集水 

面積 

(km2) 

300mm/24hr 

淹水潛勢量(m3) 
備註 

(歷史洪災
熱點) 

重要 

保全區 
農業區 小計 

曾文溪
排水 

1 曾文溪排水與海尾寮排水匯流前 4.76 52,150  148,902  201,052  本淵寮 

2 曾文溪排水第十號橋 2.18 44,513  11,066  55,578  公塭 

3 曾文溪排水與疏洪箱涵匯流前 2.64 7,607  4,349  11,956  12佃 

4 曾文溪排水與疏洪箱涵截流前 1.78 0  0  0  公親寮 

5 
曾文溪排水與新吉(安定)排水匯
流前 

2.57 0  0  0  - 

6 新吉排水疏洪箱涵截流前 1.92 0  0  0  - 

7 新吉(安定)排水出口 1.03 0  0  0  - 

合計 16.88 104,270  164,317  268,587   

註：1.重要保全區係指都市計畫區內之住都工商區及非都市計畫區內之鄉村區、工業區等人口較密集或災損較

高之區域。2.淹水潛勢量係以淹水深度大於 0.3m之區域進行統計，並扣除土地本身屬水利設施用地者，如水道

用地、滯洪池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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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曾文溪排水逕流分擔計畫(1/2)」，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110年。 

圖 12 計畫區逕流分擔需求量分布圖(300mm/24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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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逕流分擔措施及執行機關 

4-1 逕流分擔計畫執行方案 

一、水道治理計畫工程 

依據「逕流分擔技術手冊」，逕流分擔方案係以水道設施依其治理規

劃工程完成整治為前提，而經本計畫之檢討，計畫區應持續完成之水道治

理規劃工程如下： 

1.區排整治：曾文溪排水7K+668～12K+570之渠道拓寬工程。 

2.下水道整治：F系統F14B~F14A、D79C~D79A及F-08A~F-08新建工程。 

二、逕流分擔措施 

參照「曾文溪排水逕流分擔評估報告」之逕流分擔方案，並依2次機

關協商會議(110年10月15日與111年6月29日)各機關之意見調整，將各機

關皆已原則同意之各項逕流分擔措施彙整如表 10，方案說明如下： 

表 10 本案逕流分擔措施彙整表 

目標 

情境 
措施項目 措施內容 

定量 

降雨 

300mm 

/24hr 

(一)逕流抑制 

 公 AN20-1(同德公園)、文中 41(土城高中)、文小

35(安佃國小)、文小 35(附)(安佃國小)、廣(停)(新吉

工業區停車場)等，共 18處公共設施用地 

(二)逕流暫存 
 公 53(紅樹林公園)、文大 5(成功大學)，共 2 處公共

設施用地 

(三)逕流分散  本淵寮地區路堤 L=370m 

(四)與積水共存

之非工程措施 

農田  A=28.55ha 

重要保

全區 
 A=9.71ha 

註：1.文中 41 於短期優先鋪設透水鋪面，尚未滿足之量體則納入中長期計畫；2.廣(停)現況已鋪設透水

鋪面完成，故列為本計畫已完成之短期措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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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逕流抑制措施 

本計畫共將18處公共設施用地納入抑制措施，除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及

教育局提出民國112~116年有整修需求之公AN20-1、文中41，以及逕流分

擔措施工程已發包之文小35(附)、現況已施設逕流分擔措施之廣(停)，依序

說明上述土地措施內容外，其餘土地於未來開闢或改建時，可參考各類土

地適宜之逕流抑制或暫存措施說明表，納入低衝擊開發設施，且不限制施

設方式可多元、組合增加土地儲蓄水量即可，詳表 11。未來在達同等成效

及分擔量體下，仍可依各單位需求調整。各土地分擔潛能量如表 12，分擔

土地區位詳圖 15。 

1.公AN20-1(同德公園)： 

配合工務局之開闢與整修，一併施設抑制設施(1,182m2，深度1m)，

並對區內排水系統檢討修正，使其滿足分擔量體945m3，讓逕流可順利收

集至抑制設施內，而蓄積之水體可作澆灌使用。 

2.文中41(土城高中)： 

配合教育局補助步道整修經費，將柏油鋪面改為透水鋪面(2,400m2)，

目前規劃可提供420m3之潛能量，尚未滿足之量體則於未來新建或整修時，

再配合納入抑制設施。 

3.文小35(附)(安佃國小)： 

已獲教育部及經濟部補助(經授水字第11120203180號函)操場整建暨

逕流分擔措施建置經費，配合操場整建施設抑制設施 (1,792m2、深度

1.29m)，使其滿足分擔量體2,196m3，而蓄積之水體可作澆灌使用。 

4.廣(停)(新吉工業區服務管理中心停車場)： 

已於服務管理中心開闢時，一併鋪設面積約990m2之透水鋪面，約可

提供173m3之潛能量，滿足本計畫之分擔量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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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各類土地適宜之逕流抑制或暫存措施說明表 

土地使用 

分區 

設置 

場所 

逕流抑制適用 逕流抑制或暫存適用 

局部 

降挖 

透保水貯集水設施 
滯(蓄) 

洪池 

雨水 

積磚 
草
溝 

透水 

鋪面 

綠屋
頂 

雨水 

花園 

滲透 

管溝 

雨水 

儲留桶 

學校用地 

操場 Δ Δ Δ ※ Δ Δ ※ ○ ○ 

停車場 Δ Δ ○ ※ ○ Δ Δ ○ ○ 

綠地 ○ ○ Δ ※ ○ ○ ○ ※ Δ 

建物及周邊 ※ ※ Δ ○ ○ ※ ○ ○ ※ 

公園用地/ 

公兒用地 

空地/綠地 ○ ○ Δ ※ ○ ○ ○ ○ ○ 

停車場 Δ Δ ○ ※ ○ Δ Δ Δ ○ 

鋪面/步道 ○ ※ ○ ※ ※ ○ ※ ※ ※ 

廣場 
空地/綠地 ○ ○ Δ ※ ○ ○ ○ Δ ○ 

鋪面/步道 ○ ※ ○ ※ ※ ○ ※ ※ ※ 

停車場 停車場 Δ Δ ○ ※ ○ Δ Δ Δ ○ 

綠地 空地/綠地 ○ ○ Δ ※ ○ ○ ○ ※ Δ 

機關用地 

建物及周邊 ※ ※ Δ ○ ○ ※ ○ ○ ※ 

廣場/空地 ○ ○ Δ ※ ○ ○ ○ Δ ○ 

停車場 Δ Δ ○ ※ ○ Δ Δ Δ ○ 
註：「○」表示較適用；「Δ」表示適用；「※」表示有條件適用。 

 

(二)逕流暫存措施 

本計畫共將2處公共設施用地納入暫存措施，其中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提出公53於民國112~116年有整修需求。2處土地措施內容說明如下，未來

在達同等成效及分擔量體下，仍可依各單位需求調整。各土地分擔潛能量

如表 12，分擔土地區位詳圖 15。 

1.公53(紅樹林公園)： 

由於公53(紅樹林公園)現況已銜接曾文溪排水，且土地現況已低於道

路，利用現況水體空間(3.24ha)，配合新設1處溢流堰(堰高EL.0.7m)及2處

自動閘門改建為電動直提式閘門(2.9m*2.5m)，使其可控制入流水位，即

可達到逕流暫存的效果，措施布置說明詳圖 13。 

2.文大5(成功大學)： 

於103年「成大校園規劃第四階段：安南校區規劃」報告中，已規劃

銜接曾文溪排水，故利用原規劃預留之水體空間(14.67ha)，與曾文溪排水

交換水體，控制入出流水位協同分擔逕流量，以達到逕流暫存的效果，措

施布置說明詳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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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公 53-紅樹林公園暫存措施布置說明圖 

 

 

圖 14 文大 5-成功大學暫存措施布置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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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圖面編號沿用自「曾文溪排水逕流分擔評估報告」，以利後續查對；2.圖面編號對照表 12；3.資料來源：

本計畫彙整。 

圖 15 可利用之逕流分擔空間(公共設施用地)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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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逕流分散措施 

本淵寮地區配合8m寬都市計畫道路開闢，施設H＝0.5m、L＝370m

單側路堤分散逕流，避免農地逕流漫淹後集中至低窪人口密集區，相關分

擔措施布置如圖 16所示。 

 

圖 16 本淵寮地區逕流分擔措施布置說明圖 

(四)與積水共存之非工程措施 

由於計畫區導入逕流抑制或暫存及分散措施後，仍有淹積水情形，故

於農田區(約28.55ha)及重要保全區(約9.71ha)搭配與積水共存措施，減少

淹水損失，如防洪預警系統、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擋水閘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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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執行機關分工 

本案公告之逕流分擔實施區域為曾文溪排水與海尾寮排水匯流前集水區，

因逕流分擔措施包含於各類公共設施用地及不同立地條件，非僅以水利單位

得以辦理，依該措施性質或土地權屬分由各機關(單位)循規劃期程共同執行，

故本計畫各機關之執行分工如表 13所示，並已透過111年6月29日機關協商會

議與各機關確認。 

表 13 逕流分擔方案各單位之權責分工表 

單位 分工項目 分工細項 

經濟部水
利署第六
河川局 

曾文溪排水 
逕流分擔計畫 

1.完成曾文溪排水逕流分擔計畫之公告。 
2.逕流分擔措施推動情形持續追蹤。 

人口密集區與積
水共存措施 

1.洪水預警報系統持續推動、建置。 
2.依循既有計畫，持續更新淹水潛勢圖。 

臺
南
市
政
府 

水利局 

人口密集區與積
水共存措施 

1.參照本計畫之淹水模擬成果，依循既有計畫持續推動自主防災
社區、避難路線與場所之建置..等。 

2.推動易淹水之人口密集區增設防水閘門(板)之補助。 

土地開發 
配合措施 

配合臺南市政府工務局都市計畫道路之開闢期程及臺南市政府地
政局公塭新興住宅區之開發期程，一併改建本案所擬之公塭地區
既有下水道明溝段及於安興街 181巷下方施設截流箱涵。 

工務局 

逕流分散 
配合都市計畫道路之開闢，施設本案所擬之本淵寮地區路堤，並
進行維護管理。 

逕流抑制 
或逕流暫存 

公共設施新闢或改建時，納入具有逕流抑制或暫存功能之設施，
使土地儲蓄水量體增加，且增加量需至少滿足本案所擬之逕流分
擔量體，並進行維護管理。 

教育局 

逕流抑制 
公共設施新闢或改建時，納入具有逕流抑制或暫存功能之設施，
使土地儲蓄水量體增加，且增加量需至少滿足本案所擬之逕流分
擔量體，並進行維護管理。 

經發局 

交通局 

農業局 

農田自然承擔 

依據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辦理計畫區農業救助。 

安南區
公所 大雨過後，配合農民需求於農田架設臨時抽水機協助抽排，降低

其農田蓄水量。 安定區
公所 

教
育
部 

成功 
大學 

逕流暫存 
針對「文大 5」土地開發或改建時，納入具有逕流暫存功能之設
施，使土地儲蓄水量體增加，且增加量需至少滿足本案所擬之逕
流分擔量體(10.83萬 m3)，並進行維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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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預估經費及推動期程 

5-1 推動期程 

本計畫之逕流分擔措施，可配合各土地單位開發與改建期程推動，除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及教育局提出民國112~116年有整修需求之公AN20-1(同

德公園)、文中41(土城高中) ，以及逕流分擔措施工程已發包之文小35(附) 

(安佃國小)、現況已施設逕流分擔措施之廣(停)(新吉工業區服務管理中心停

車場)，共計5處公設用地，已列為短期計畫之公設用地抑制或暫存措施外，

其餘土地之權管(有)單位於未來新建或改建時，需配合納入逕流分擔措施。

而為瞭解實施逕流分擔措施於各階段之改善成效，將其與短、中長期措施

彙整如表 14，說明如下： 

一、短期(112~116年)： 

依本計畫與各土地事業目的主管機關之協商共識，五年內有使用規劃

或開發需求之公共設施土地，列為優先推動之目標。 

二、中長期： 

1.依據各土地事業目的主管機關對於公共設施用地之使用規劃，於其新建

或改建過程中，納入具有逕流抑制或暫存功能之設施，使土地在計畫情

境下之儲蓄水量體至少滿足本案所擬之逕流分擔量體。 

2.配合臺南市政府工務局都市計畫道路之開闢期程及臺南市政府地政局公

塭新興住宅區之開發期程，由臺南市政府水利局一併改建本案所擬之公

塭地區既有下水道明溝段及於安興街181巷下方施設截流箱涵；另由臺

南市政府工務局推動本淵寮地區之路堤工程。 

3.依據各單位之既有計畫，執行農地自然承擔、人口密集區與水共存等相

關措施。 

5-2 經費估算 

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手冊」之規

定及臺南市相關經費編列標準進行經費估算，包含設計階段作業費用、工

程建造費及施工期間利息等。本計畫整體改善總工程經費估算為87,305萬元，

至於詳實之工程數量及工程用地之面積，未來應依實際施作時所測量、設

計之數據為準。各措施經費估算如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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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本案短、中長期逕流分擔措施與改善成效彙整表 

目標 

情境 
措施項目 短期措施內容 中長期措施內容 

定量 

降雨 

300mm 

/24hr 

(一)逕流抑制 

 公 AN20-1(同德公園 )、文中
41(土城高中)、文小 35(附)(安
佃國小)、廣(停)(新吉工業區停
車場)，共 4處公共設施用地 

 文中 41(土城高中 )、文小
35(安佃國小)等，共 15 處公
共設施用地 

(二)逕流暫存 
 公 53(紅樹林公園)，共 1 處公
共設施用地 

 文大 5(成功大學)，共 1處公
共設施用地 

(三)逕流分散 -  本淵寮地區路堤 L=370m 

(四)與積水共存
之非工程措施 

農田 -  A=28.55ha 

重要保
全區 

-  A=9.71ha 

面積改善成效 

重要保
全區 

19% 52% 

整體 68% 81% 
註：1.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2.文中 41 於短期優先鋪設透水鋪面，尚未滿足之量體則納入中長期計畫；3.文小

35(附)(安佃國小)已於 111 年 8 月 31 日完成工程發包；4.廣(停)現況已鋪設透水磚，且非屬新吉工業區出流管制措施

之範疇，故列為本計畫已完成之短期措施內容；5.整體改善成效納入農田與積水共存之非工程措施。 

 

表 15 本案所擬之逕流分擔措施成本說明表 

措施項目 
執行 
期程 

實施措施土地或措施內容 
措施成本(萬元) 

小計 合計 總計 

(一)逕流抑制 

短期 

 公 AN20-1 2,170 

79,728 

87,305 

 文中 41 426 

 文小 35(附) 5,528 
 廣(停) - 

中長期 

 文中小(附) 9,058 
 機 60(附) 5,027 
 廣(停)AN03-6  43 
 公(兒)AN20-1 818 
 文中 41 11,761 
 文中 63 6,703 
 高中(文中)64 33,440 
 公(兒)AN03-5(附一) 1,112 
 公(兒)AN03-15 654 
 公(兒)AN03-4 1,505 
 文小 35 511 
 廣 AN16-1 317 
 廣 AN16-2 264 
 停 2 199 
 停 1 192 

(二)逕流暫存 
短期  公 53 354 

1,062 
中長期  文大 5 708 

(三)逕流分散 中長期  本淵寮地區路堤 L=370m 592 592 

(四)與積水共存
之非工程措施 

中長期 
農田 A=28.55ha 51 

5,923 
重要保全區 A=9.71ha 5,872 

註：1.文小 35(附)(安佃國小)已獲經濟部補助逕流分擔措施經費，已於 111 年 8 月 31 日完成工

程發包；2.未來應依實際施作時所測量、設計之數據進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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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其他相關事項 

一、與積水共存措施 

由於本案各項逕流分擔措施導入後，於本淵寮、公塭及12佃地區仍有

淹積水情形，故於農田區(約28.55ha)及重要保全區(約9.71ha)可搭配與積

水共存措施(表 16、圖 17)，減少淹水損失，如防洪預警系統、水患自主防

災社區、擋水閘版等。 

表 16 與積水共存措施面積統計表 

子集水區 編號/名稱 熱點 
面積(ha) 

合計 
重要保全區 農業區 

1 曾文溪排水與海尾寮排水匯流前 本淵寮 4.40 25.07 29.47 

2 曾文溪排水第十號橋 公塭 3.42 2.23 5.65 

3 曾文溪排水與疏洪箱涵匯流前 12佃 1.88 1.25 3.14 

合計 9.71 28.55 38.26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 17 與積水共存措施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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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未來開發配合措施 

由於公塭地區淹積水區位主要為現況尚未開發之住宅區土地(圖 18)，

未來土地開發時依法需增設道路排水系統及出流管制設施控管土地出流量，

故提出該地區未來開發時之配合措施(圖 19)。 

(1)臺南市政府水利局配合於現況路寬 8m之安興街 181巷下方新建

□1.75×1.5m，L＝414m箱涵截排下水道及農排，減少逕流集中至公塭地

區之最低窪處(現況尚未開發之住宅區)。 

(2)臺南市政府水利局配合未來10m寬計畫道路開闢，拓寬改建既有下水道

明溝段為□2.5×1.0～3.1×1.5m，L＝868m，加大其排洪能力。 

(3)臺南市政府地政局利用易淹水之最低窪區現況為未開發住宅區特性，

結合新闢住宅區高程管理，配合土地周邊道路高程，將其土地開發整地

高程訂於EL.3.0m以上，以避免其淹水，涉及之住宅區面積約4.97ha。 

 

圖 18 公塭地區環境現況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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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公塭地區改善措施布設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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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洪水演算分析重要成果摘錄  



 

 

附 2-1 

本計畫雖以曾文溪排水與海尾寮排水匯流前集水區為計畫範圍，但為掌

握整體系統的防洪能力及互相影響性，本次洪水演算係以鹽水溪排水系統集

水區為範圍，並以水利署近年辦理易淹水治理計畫之淹水模擬與重新分析產

製之第三代淹水潛勢圖資均採用之SOBEK模式進行模擬，據以分析於設定情

境下水道溢淹之瓶頸段及低地積潦地區，確認與探討淹水災害成因，再依分

析結果、淹水災害成因、區位、計畫區用地現況、發展計畫等因素估算逕流

分擔需求，作為逕流分擔方案規劃之依據。 

一、分析情境 

茲將各分析情境彙整如附表2-1所示。 

附表 2-1 本計畫模擬情境一覽表 

水文情境 雨量 相當原治理規劃

之重現期距(年) 類型 說明 延時 值(mm) 

原治理計畫降雨

情境 

96年及 99年排水治理規劃報告，以

農田水利署之日雨量資料分析成果 
一日 283.0 10 

降 

雨 

事 

件 

情 

境 

歷史暴雨 

94年 0612豪雨 24小時 278.8 ≒10 

94年海棠颱風 24小時 220.0 ≒5 

95年凱米颱風 24小時 87.7 ＜2 

98年莫拉克颱風 24小時 505.0 ＞100 

99年凡那比颱風 24小時 255.8 5～10 

103年 0812豪雨 24小時 194.7 2～5 

105年梅姬颱風 24小時 386.7 ≒50 

107年 0823豪雨 24小時 482.2 ＞100 

定量降雨 

大雨(短延時) 1小時 40 - 

大雨 24小時 80 ＜2 

豪雨(短延時) 3小時 100 - 

豪雨 24小時 200 2～5 

相當於依原治理規劃報告之分析方

法，延長分析年限後之 10年重現期

雨量-305mm/一日 

24小時 300.0 10～25 

氣候影響 
重新選用中央氣象局時雨量資料進

行水文成果的 10年重現期降雨 
24小時 384.0 ≒50 

註：96年及 99年排水治理規劃分別指自經濟部水利署，「台南地區曾文溪排水系統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96)

及「台南地區鹽水溪排水系統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99)，二報告採用相同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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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果分析 

分別從水道通洪能力(弱面河段)及區域淹水潛勢(重複積潦)兩方面，

說明現況及分擔基礎模型(假設排水及下水道等治理規劃工程皆執行、排

水計畫書所擬之滯蓄洪設施亦完工，且土地依其使用分區開發)，在原治

理計畫降雨、歷史暴雨、定量降雨及氣候影響等四種降雨情境(附表2-1)

下的分析成果，作為後續逕流分擔必要性評估及逕流分擔方案初步規劃之

基礎，。 

(一)現況模擬成果分析 

以現況SOBEK模型，搭配四種情境(附表2-1)的模擬結果如附圖2-1～

2-8及附表2-2～2-3所示，其中考量現況模型模擬之目的在於淹水地點之

掌握，故參照「逕流分擔技術手冊」，以聯集方式呈現歷史降雨事件之

成果，即以對於計畫區而言產生最大降雨量之兩場颱風豪雨(98年莫拉克

颱風與107年0823豪雨)的模擬成果聯集，作為本次現況模型之歷史情境模

擬成果圖(附圖2-2)。以下依據模擬結果，說明計畫區水道通洪能力及區

域淹水潛勢： 

1.水道通洪能力 

由於現況區排尚未完成整治，故包含曾文溪排水12佃七寶塔上游、

新吉排水、新吉排水(安定)現況水道通洪能力未達其區排10年通洪基準，

有溢淹之情形(附圖2-1)，且隨著降雨量增大，水道溢淹情況更趨嚴重，

如附圖2-2～2-8所示。 

另外，從水道於各情境下所蒐集到的流量(附表2-2)中得知，受地文

及地貌影響，計畫區之降雨逕流量多無法順利匯集至區排，會先於沿線

下水道箱涵或明溝段溢淹，故匯集至區排之流量未隨著模擬雨量之增加

而增大。 

2.區域淹水潛勢 

計畫區於各情境下之淹水情況如附圖2-1～2-8及附表2-2及附表2-3所

示，其中計畫區內之公塭地區在短延時大雨(40mm/1hr)情境下即有明顯的

淹水情形，且以往歷史洪災熱點，包含本淵寮、公塭、12佃及公親寮等

地區在其他情境下亦多有淹水情形。探討前述地區之淹水原因除受現況

水道尚未完成整治、導致水流溢淹外，亦因前述地區本身地勢較為低窪，

屬低地地形，導致地表逕流無法順利排入區排而發生積潦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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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 現況各情境下之渠道模擬流量一覽表 

模擬情境 

控制點流量(CMS) 

A B C D E F 

曾文溪排

水與海尾

寮排水匯

流前 

曾文溪排

水第十號

橋 

曾文溪排

水與新吉

排水匯流

前 

曾文溪排

水與新吉

排水(安

定)匯流前 

新吉排

水出口 

新吉排水

(安定)出

口 

原治理計畫降雨 

(283mm/一日) 
70.57  48.39  19.31  16.59  10.95  5.43  

歷

史

降

雨 

98年莫拉克颱風 

(505mm/24hr) 
89.37  59.91  22.46  26.66  16.69  7.06  

107年0823豪雨 

(482mm/24hr) 
74.59  52.94  20.36  20.48  13.81  6.67  

定

量

降

雨 

40mm/1hr 18.98  22.14  0.95  0.06  0.22  0.03  

80mm/24hr 25.95  18.00  0.90  0.22  1.04  0.10  

100mm/3hr 49.71  29.66  3.69  1.33  5.01  0.51  

200mm/24hr 54.22  34.52  12.42  5.96  7.27  2.58  

300mm/24hr 74.07  51.10  19.58  18.18  11.39  5.43  

氣候影響 

(384mm/24hr) 
83.55  57.97  19.53  28.99  14.22  5.74  

 
資料來源：「曾文溪排水逕流分擔評估報告」，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1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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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3 現況各情境下之淹水面積及淹水體積統計表 

註： 

1.重要保全區係指都市計畫區內之住都工商區及非都市計畫區內之鄉村區、工業區等人口較密集或災損較高之

區域。 

2.淹水潛勢量係以淹水深度大於 0.3m之區域進行統計，並扣除土地本身屬水利設施用地者，如水道用地、滯

洪池用地等。 

3.資料來源：「曾文溪排水逕流分擔評估報告」，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110年。 

 

 

附表 2-4 歷史洪災熱點於現況各情境下之淹水檢核表 

模擬情境 本淵寮 公塭 12佃 公親寮 

原治理計畫降雨(283mm/一日) V V V V 

歷史 

降雨 

98年莫拉克颱風(505mm/24hr) V V V V 

107年 0823豪雨(482mm/24hr) V V V V 

定量

降雨 

40mm/1hr - V - - 

80mm/24hr V - - - 

100mm/3hr V V - - 

200mm/24hr V V - - 

300mm/24hr V V V V 

氣候影響(384mm/24hr) V V V V 
註：1.”V”表示該地區有發生淹水，勾選標準係以有無發生淹水深度超過 0.3m情勢；2.資料來源：「曾文溪排水

逕流分擔評估報告」，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110年。 

模擬情境 

淹水面積(m2) 淹水體積(m3) 

重要 

保全 
農業區 合計 

重要 

保全 
農業區 合計 

原治理計畫降雨 

(283mm/一日) 
151,461  407,712  559,173  84,655  188,513  273,168  

歷史 

降雨 

98年莫拉克颱風 

(505mm/24hr) 
503,332  2,190,392  2,693,724  263,774  1,412,697  1,676,471  

107年 0823豪雨 

(482mm/24hr) 
245,874  1,111,644  1,357,518  132,922  648,594  781,516  

定量

降雨 

40mm/1hr 16,564  16,236  32,800  6,042  5,730  11,772  

80mm/24hr 112  1,088  1,200  43  373  416  

100mm/3hr 41,663  63,633  105,296  17,515  24,219  41,735  

200mm/24hr 31,665  73,112  104,776  12,645  27,258  39,903  

300mm/24hr 195,313  620,745  816,057  105,083  305,883  410,966  

氣候影響 

(384mm/24hr) 
363,974  1,387,468  1,751,442  189,510  774,387  963,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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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擔基礎模擬成果分析 

以分擔基礎SOBEK模型搭配四種情境(附表2-1)的模擬結果如附圖

2-9～2-16及附表2-5~2-6所示，其中考量分擔基礎模型模擬之目的在於供

逕流分擔需求及方案研擬使用，故參照「逕流分擔技術手冊」將歷史情

境之模擬成果，包含民國94年0612豪雨、94年海棠颱風、95年凱米颱風、

98年莫拉克颱風、99年凡那比颱風、103年0812豪雨、105年梅姬颱風、

107年0823豪雨等8場颱風豪雨之模擬成果聯集展示(附圖2-10)，並依據模

擬結果，說明計畫區水道通洪能力及區域淹水潛勢如下： 

1.水道通洪能力 

計畫區各區排如依其治理計畫完成整治後，於原治理計畫降雨

(284mm/一日)情境下皆無溢淹情形(附圖2-9)，但受計畫區地文及地貌影

響，降雨逕流量會先於地區下水道冒水溢淹，降雨逕流量多無法順利匯

集至區排，促使各區排即使於其他超過其原治理計畫雨量的模擬情境下，

渠道內之流量亦多低於其治理規劃分析、假設逕流皆可匯集至渠道的計

畫流量(附表2-5)，以原治理計畫降雨(283mm/一日)為例，各水道之流量

分配如附圖2-17所示。 

2.區域淹水潛勢 

受曾文溪排水拓寬整治、新吉排水拓寬等治理規劃工程影響，計畫

區之淹水情形較現況改善，其中公親寮地區的淹水問題透過治理規劃工

程即可有效解決，主要淹積水區域剩地勢低窪、內水排放不易之公塭、

本淵寮及12佃地區。 

此外，治理規劃工程完工後，由於匯集至區排內的水量增多，導致

下游地區(如本淵寮地區)之內水有更無法排入之情況，計畫區各情境下之

淹水情形如附圖2-9～2-16及附表2-6～附表2-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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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5 分擔基礎模型於各情境下之渠道模擬流量一覽表 

模擬 

情境 

控制點（CMS） 

A B C D E F G H 
曾文溪

排水與

海尾寮

排水匯

流前 

曾文溪

排水第

十號橋 

曾文溪

排水疏

洪箱涵

匯流前 

曾文溪

排水疏

洪箱涵

出口 

曾文溪

排水與

新吉排

水匯流

前 

曾文溪排

水與新吉

排水(安

定)匯流

前 

新吉

排水

出口 

新吉

排水

(安定)

出口 

原治理計畫降雨 

(283mm/一日) 
91.5 70.3 22.4 44.2 31.5 19.5 24.0 7.1 

歷

史

降

雨 

94年 0612豪雨 

(279mm/24hr) 
137.6 103.0 25.7 63.0 36.6 22.8 26.9 8.3 

94年海棠颱風 

(220mm/24hr) 
136.9 91.2 32.6 40.0 25.7 15.5 34.0 5.7 

95年凱米颱風 

(88mm/24hr) 
104.9 75.5 24.7 32.7 12.2 5.5 23.3 2.1 

98年莫拉克颱風 

(505mm/24hr) 
114.3 98.3 23.1 66.8 51.4 32.7 21.6 12.2 

99年凡那比颱風 

(256mm/24hr) 
71.3 60.5 9.5 46.2 38.0 24.4 7.6 9.2 

103年 0812豪雨 

(195mm/24hr) 
91.5 71.5 21.4 42.3 28.5 19.2 23.2 7.1 

105年梅姬颱風 

(387mm/24hr) 
101.9 83.9 25.5 41.3 27.4 17.6 26.3 6.3 

107年 0823豪雨 

(482mm/24hr) 
83.0 66.8 17.9 41.3 32.2 21.1 15.8 7.4 

定

量

降

雨 

40mm/1hr 22.3  19.2  9.9  5.5  1.9  0.8  13.9  0.3  
80mm/24hr 32.9  22.5  8.2  8.7  3.8  2.0  7.1  0.7  
100mm/3hr 63.7  45.7  15.6  20.1  13.0  8.7  16.5  2.7  
200mm/24hr 69.8  51.2  18.3  26.5  18.6  11.7  18.0  4.1  
300mm/24hr 97.7 76.7 23.4 48.1 35.1 21.6 25.3 8.0 
氣候影響 

(384mm/24hr) 
112.5 95.8 28.2 65.2 49.0 30.4 30.4 11.6 

 
資料來源：「曾文溪排水逕流分擔評估報告」，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1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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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6 計畫區之分擔基礎模型於各情境下之淹水統計表 

註： 

1.重要保全區係指都市計畫區內之住都工商區及非都市計畫區內之鄉村區、工業區等人口較密集或災損較高之

區域。 

2.淹水潛勢量係以淹水深度大於 0.3m之區域進行統計，並扣除土地本身屬水利設施用地者，如水道用地、滯

洪池用地等。 

3.資料來源：「曾文溪排水逕流分擔評估報告」，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110年。 

 
 
 

  

模擬情境 

淹水面積(m2) 淹水體積(m3) 

重要 

保全 
農業區 合計 

重要 

保全 
農業區 合計 

原治理計畫降雨 

(283mm/一日) 
170,507  241,442  411,949  81,883  116,245  198,128  

歷 

史 

降 

雨 

94年 0612豪雨 

(279mm/24hr) 
423,830  831,015  1,254,845  227,088  477,111  704,199  

94年海棠颱風 

(220mm/24hr) 
392,533  781,514  1,174,048  203,306  416,069  619,375  

95年凱米颱風 

(88mm/24hr) 
90,516  121,069  211,586  37,837  49,551  87,388  

98年莫拉克颱風 

(505mm/24hr) 
357,243  969,133  1,326,376  201,379  689,888  891,267  

99年凡那比颱風 

(256mm/24hr) 
44,494  17,106  61,600  20,155  6,241  26,396  

103年 0812豪雨 

(195mm/24hr) 
167,583  242,875  410,458  81,784  114,767  196,551  

105年梅姬颱風 

(387mm/24hr) 
387,979  722,093  1,110,073  200,626  381,187  581,814  

107年 0823豪雨 

(482mm/24hr) 
194,597  639,425  834,022  111,556  359,122  470,678  

定

量

降

雨 

40mm/1hr 14,163  7,037  21,200  4,936  2,412  7,348  

80mm/24hr 112  1,888  2,000  43  617  660  

100mm/3hr 51,484  57,772  109,256  20,675  22,176  42,851  

200mm/24hr 42,679  81,016  123,696  16,901  32,453  49,354  

300mm/24hr 206,281  315,727  522,008  104,270  164,317  268,587  

氣候影響 

(384mm/24hr) 
327,890  701,191  1,029,081  180,431  393,478  573,909  



 

 

附 2-12 

附表 2-7 歷史洪災熱點於分擔基礎模型之各情境下的淹水檢核表 

模擬情境 本淵寮 公塭 12佃 公親寮 

原治理計畫降雨 

(283mm/一日) 
V V V - 

歷史 

降雨 

94年 0612豪雨 

(279mm/24hr) 
V V V - 

94年海棠颱風 

(220mm/24hr) 
V V V - 

95年凱米颱風 

(88mm/24hr) 
V V V - 

98年莫拉克颱風 

(505mm/24hr) 
V V V V 

99年凡那比颱風 

(256mm/24hr) 
V - - - 

103年 0812豪雨 

(195mm/24hr) 
V V V - 

105年梅姬颱風 

(387mm/24hr) 
V V V - 

107年 0823豪雨 

(482mm/24hr) 
V V V V 

定量 

降雨 

40mm/1hr V V - - 

80mm/24hr V - - - 

100mm/3hr V V - - 

200mm/24hr V V - - 

300mm/24hr V V V - 

氣候影響 

(384mm/24hr) 
V V V - 

註：1.”V”表示該地區有發生淹水，勾選標準係以有無發生淹水深度超過 0.3m情勢；2.資料來源：「曾文溪排

水逕流分擔評估報告」，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1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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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曾文溪排水逕流分擔評估報告」，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110年。 

附圖 2-17 分擔基礎模型於原治理計畫降雨(283mm/一日)情境下之流量分配圖 

 



 

 

 

 

 

 

 

 

 

 

 

 

 

 

 

 

 

 

 

 

 

 

 

 

 

 

附錄三 逕流分擔方案模擬與擬訂過程重要成果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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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逕流分擔方案擬訂 

參照「曾文溪排水逕流分擔評估報告」之逕流分擔方案，並依計畫階

段兩次機關協商會議中，各單位之意見調整措施內容，彙整300mm/24hr目

標情境之改善措施內容如下： 

1.於經協商後可供逕流分擔使用之20處公共設施用地，在為避免影響各土

地之原公共設施使用目的及配合各土地事業目的主管機關目前無明確使

用規劃的考量下，建議各公共設施用地於改建或新建時，透過各種工程

手段，如開放空間局部降挖、增設透保水貯集水設施、增設滯(蓄)洪池、

增設雨水積磚等多元、組合方式施作能儲蓄降雨或調節水道逕流量、具

有逕流抑制或暫存功能之分擔措施，使土地儲蓄水量體增加，在除原應

儲蓄之出流管制量外，額外增加至少滿足本案所擬之逕流分擔量，共計

增加15.85萬m3儲蓄空間。 

2.對於區內農地採與積水共存，使其在300mm/24hr降雨情境下，可儲蓄

14.69萬m3的逕流量。 

3.透過新建路堤分散逕流，並搭配新開發住宅區高程管理之逕流分擔配合

措施與土地未來開發之地區排水改善配合措施等，進一步減少公塭、本

淵寮等人口密集之淹水問題。 

4.上述之1～3措施皆執行後，區內在300mm/24hr降雨量下，人口密集區

仍有9.71ha可能淹水範圍，採與水共存措施，透過持續建置洪水預警報

系統、滾動式更新淹水潛勢圖及洪災疏散避難路線與場所、建置自主防

災社區、增設防水閘門(板)補強建築物防洪能力等方式控制3.77萬m3降

雨逕流量所帶來的洪災損失。 

二、逕流分擔方案模擬 

經本計畫之分析，本案之改善工程措施導入後，就淹水體積而言，重

要保全區具有64%的改善成效，納入農地與積水共存之非工程措施後，整體

具86%的改善成效，且未來可配合農水署農田排水改善，再提高改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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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個案變更同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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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 

台北辦公室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三段41之3號9～12樓 

總機：（02）3707-3000 

傳真：（02）3707-3166 

免費服務專線：0800-212239 

台中辦公室 

地址：台中市黎明路二段501號 

總機：（04）2250-1250 

傳真：（04）2250-1628 

免費服務專線：0800-001250 

廉潔、效能、便民 




